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及經濟組第27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0月 4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地點：勞動部601會議室

主席：王政務次長安邦 紀錄：陳文君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本組委員介紹並推選民間召集人

決定：本組民間召集人由獲最高票之郭委員玲惠擔任。

參、確認前（第26）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肆、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 5屆委員任期期間議案，報

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決定：洽悉。

第二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 26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

形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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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一、徐委員遵慈

序號 5，本案案由為「請勞動部就『同酬日』顯示之性別薪資差

距問題，研提分析報告」，請勞動部以現有之統計數據資料，分

析近年（2019年至 2022年）含疫情前後或疫情期間之性別薪資

差距，並以視覺化圖像或懶人包方式呈現。

二、陳委員曼麗

（一）序號 1，有關工作生活平衡獎辦理情形部分，目前已評選

出23家獲獎企業，請勞動部向委員說明今年度得獎企業特

性。

（二）序號5，請勞動部提出今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三、王政務次長安邦

（一）序號 1，公告今年度工作生活平衡獎及獲獎企業名單部分，

請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同步提供予委員參考，並於

下次會議報告評選方式。

（二）序號 4，訪視適合街賣婦女防身輔具之廠商及協助部分，

請依余前委員秀芷建議，選定適合之廠商產品辦理後續訪

視事宜。

（三）序號 5，疫情對性別薪資差距影響部分，請勞動部（統計

處）寄送年度性別統計專輯予委員參考；勞動部（勞動條

件及就業平等司）分析近三年疫情期間相關資料，且呈現

性別統計資料；另請勞動部（綜合規劃司）提供今年度性

別預算編列情形予委員參考。

決定：

一、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 26次會議決議事項共計 5

案，除序號2移報告事項第3案序號2併同討論及列管外，其

餘均持續追蹤列管。

二、本案請各部會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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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一、魏委員玫娟

序號 1， 111年 1月 18日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9條修正實施後，

30人以下中小企業員工與雇主協商合意情形，勞動部是否有相關

調查資料。

二、陳委員曼麗

序號 1，是否可提出企業採用彈性工作或彈性工時部分之年度成

長資料，以訂定年度目標值。請勞動部分析已實施彈性工作或彈

性工時之行（產）業特性，以了解台灣現況。

三、薛委員文珍

序號 1，工程與科技領域以彈性工作為常態工作模式，面臨包括

工時紀錄計算與勞動檢查等實務問題，請勞動部再檢視現行法令

是否有不足之處。

四、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序號1，研擬推動「彈性工作」部分

1.勞動部於研議彈性工作地點、彈性工作空間措施及設定

本案短、中、長期目標部分，仍未提出具體規劃，請積

極辦理。

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前於疫情三級警戒期間（110 年 7

月) ，函頒「因應嚴重傳染性疾病等特殊緊急狀態辦公

場所公務人力分流應變措施參考原則」，請補充說明於

疫情後針對彈性工作時間及地點之延續性制度，例如針

對公務同仁本人懷孕或照顧身心障礙血親等申請居家辦

公之適用。

（二）序號 2，針對育嬰家庭實際需要及情形進行調查部分，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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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已於辦理情形敘明申請人相關性別統計及分析，惟依

110年 9月本院會前協商會議略以，應針對育嬰家庭實際需

要及勞雇雙方需求考量等情形進行調查，並參考委員意見

與國際作法研擬調整相關措施，仍未依限提出完整需求調

查報告，請積極辦理。

五、王政務次長安邦

（一）序號 1，彈性工作（含彈性工時、彈性地點）部分，請勞

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於下次會議進行 10分鐘綜

合性專案報告，報告內容包含雇主意願調查、現行實施狀

況、30人以下中小企業與大企業（公部門除外）、產業特

殊性，檢視法令修正後的實施情形等項目，俾利討論以設

立具體目標。

（二）序號 2，請勞動部針對育嬰家庭實際需要及情形進行調查

部分，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於下次會議專

案報告辦理情形。

決定：

一、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案共計2案，持

續追蹤列管。

二、本案請參酌委員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賡續辦理。

伍、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建請勞動部從欲兼顧工作與家庭生活之知識工作者的立場，檢

視勞基法相關規定及企業誘因調整之可能。改變以員工在辦公

室上班時數為薪資或價值衡量基準的制度與觀念，將兼顧家庭

照顧的彈性上班制度納入為常態。（提案人：薛委員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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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一、薛委員文珍

知識工作者的工作模式多為彈性工作，須保障之勞動權益部分包

括工時紀錄與保險部分，請勞動部思考在這方面如何保障知識工

作者，例如修訂勞動基準法或是其他相關規定。

二、王政務次長安邦

有關本案知識工作者勞動現況，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

司）併同納入報告事項第三案序號 1於下次會議報告，俟討論定

案後，再予以續處。

決議：

本案併同納入彈性工作部分之專案報告於下次會議報告。

第二案

案由：建請經濟部於審議計畫提案時，大型或整合型計畫主持人所屬

研究所、中心、學系等之專任研究員、工程師、教師等科技職

系任一性別比例為零，或是所屬上位機構之研究院、中心等擔

任研發部門一級主管之任一性別比例為零，應提出說明或納入

評議考量。（提案人：薛委員文珍）

發言摘要

一、薛委員文珍

本案所欲探討部分為該大型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一級主管是否有

女性，尤其是在科技研發工作部分，提案精神在於提醒大型計畫

主持人在招募、聘用與升遷時，多給予女性員工機會。

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有關性別決策參與部分，尚涉及其他部會辦理情形係屬通案性質，

建議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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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政務次長安邦

有關性別決策參與部分，目前推動範圍為行政機關及其所屬單位，

本案所提計畫審查部分尚未納入，建議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

提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會前協商會議討論，以形成共識做為未來辦

理方向。

決議：

本案涉及跨分組之性別決策參與議題，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

提報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第27次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陸、散會：上午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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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委員遵慈：

本組為就業與經濟組，有關經濟議題部分較少討論，考量經貿全球化

及國內政策規劃須納入性別影響評估，建議討論跨部會之新南向政策

提出自實施後（2017年至 2022年）之整體性別圖像、盤點目前尚在

執行中之跨部會重要性別議題，作為後續延伸分析及性別影響評估。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有關性別影響評估部分，前階段以中長程計畫與法律案作為實施

範疇，自今(111)年 4月至 112年 4月 14日擇選部會擴大試辦至

條約、協定、白皮書及綱領部分，擬俟試辦後再為評估如何擴大

推動適用。

二、有關新南向政策部分，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性別平等國際交流策

略成果」已將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相關辦理

情形納入，俟核定後於本處網頁公告並提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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